
臨時報於災害發生後2個月內編報             編製機關

年報於次年3月底前編報 表        號

中央氣象署天然災害損失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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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 審核      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      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根據每年實際發生(或災害發生當時)之天然災害損失情形彙編。 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編製

填表說明：1.本表臨時報編製1份自存；年報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交通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
 主要損失設備及設施

(請條列或說明)

 天然災害產生

之相關賠償金額

(新台幣仟元)

附   註

公  開  類

年(臨時)報

交通部中央氣象署

11260-03-01

災 害 種 類
  (災害名稱)

災害時間

 設施及設備受損

所需復建金額

(新台幣仟元)

          2.彙編年報時，若資料內容與臨時報數字不符，請附註說明，以資查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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